附件3：

江西省重点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

考核评估材料编写要求

一、评估材料须以依托单位名义编写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
二、材料内容应为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批准组建后的建设和发展情况，同时要与本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五年建设规划相对照，没有完成规划进度任务的要说明原因。

三、材料编写必须实事求是、真实可靠，有相关的原件资料备查。

四、材料编写提纲

1、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基本情况

2、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硬件建设情况

3、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情况

4、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运行管理情况

5、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开放交流情况

6、依托单位支持保障情况

7、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研究开发和成果效益情况

8、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下一步建设和发展计划

具体内容请围绕实验室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）考核评估指标进行编写。

五、考评材料与统计表（见附件四）、五年建设规划合并装订，一式十五份。

